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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版序 

立法權不能超越修憲的界限 

立法院歷經三天三夜的表決大戰，國眾兩黨提出的《立法院

職權行使法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在五月廿八日完成三讀表決通

過，包含總統須依序即時回答、增訂聽證權、人事同意權改記名

投票、被質詢人藐視國會最高罰廿萬元等關鍵條文。問題是，

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》修正第15條之4規定：在總統的國情報告

之後，立委進行口頭詢答，總統必須「依序即時回答」。這個條

文可能會因為違反權力分立原則，而違憲。 

憲法的制定，可區分為制定權與被制定權。制憲行為是一種

制定權，屬於政治上的行為，不受任何限制。行政、立法、司

法、考試、監察等權力，則是由憲法而來的被制定權。修憲權也

是被制定權，是一種法律上的行為，受到憲法的限制，應存有界

限（界限即憲法的基本精神）。相對於此，制定權本身是政治的

行為，不是法律上的行為，所以沒有界限。問題是，到底憲法基

本精神的內涵是什麼？憲法基本精神，其實是制憲者在制憲時，

賦予憲法的一種共同價值標準。這可由憲法第1條判斷：中華民

國基於「三民主義」，為「民有、民治、民享之民主共和國」。

就此而言，我國憲法的基本精神可歸納如下：民主國（民有、民

主共和國）、共和國（民主共和國）、法治國（民治、憲法第23

條）、社會國（民享、憲法基本國策）。 

事實上，根據大法官在釋字第499號解釋所表示的明確意

見，我國憲法實務是採取修憲有界限論，大法官在此號解釋也提

出了憲法基本精神，並認為：「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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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，如聽任修改條文予以變更，則憲法整體規

範秩序將形同破毀，該修改之條文即失其應有之正當性。憲法條

文中，諸如：第1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、第2條國民主權原

則，第2章保護人民權利、以及有關『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

則』，具有本質之重要性，亦為憲法整體基本原則之所在。基於

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

礎，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。」 

依據憲法第55條第1項，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，立法院同

意後任命。在此，立法院的同意權是內閣制的彰顯。而依據憲法

第57條，對立法院負責的是行政院。因此，「行政院有向立法院

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。立法委員在開會時，有向行政院

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。」因此，憲法本文的體制原

本是內閣制的設計。但是，1997年修憲後，增修條文第3條刪除

立法院對行政院院長的同意權，而且總統已經改為全民直選，總

統透過任命權可以直接決定行政院院長。然而前述立法院職權行

使法草案第15條之4的規定，將讓總統直接對國會負責。但是，

我國修憲後，總統直接民選，總統直接對選民負責，並非對立法

院負責。 

雖然，增修條文第4條第3項規定：「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，

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。」但是，「『得』聽取總統國情報告」這

個規定，跟三讀後規定「總統必須依序即時回答」，轉而使總統

「必須」接受國會質詢且是即問即答，如此將國會權力設定大於

總統權力的立法設計，已明顯違反權力分立原則，非常清楚的違

憲。三讀後規定的「總統應依序即時問答」，已經創設一個憲法

上不存在的總統義務，這個義務已經破壞了增修條文規定的憲法

基本精神。事實上，釋字第499號解釋所揭示的是：修憲權不可

以違反「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」。當然，立法權更不能超越修

憲的界限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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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499號解釋其實已證立憲法作為全民共識的想法。因

為這部憲法是全民制憲時的共識，因此，其基本精神「權力分立

原則」不可藉由修憲來變動，更不能透過立法權超越此修憲的界

限。事實上，當台灣未來出現嚴重的憲政爭議時，應回歸憲法的

價值體系思考，讓憲法的保障，確切實踐於人民的生活，使憲法

的價值秩序不因政黨輪替、不因執政顏色而有變化。 

這本憲法，第1版因我的內心關懷，著重在基本原則與基本

權的論述；第2版主要補充了國家組織的論述；第3版加強憲法作

為全民共識的論述；第4版除了將最新的大法官解釋新增融入各

處外，更希望「尊重他人」能成為法律新鮮人學習憲法的基礎；

第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版不但對焦在公民素養作為

憲法的教學目的，而且增補了國內外重要的憲法學文獻，藉此提

升本書所掌握的憲法學深度，並改版以APA方式增列詳細參考文

獻，且將最新公民投票法修正的相關內容，與憲法訴訟法新制的

運作重點，完整的加以補充與論述；第14版則主要對焦在這一年

新增的憲法法庭判決與重要文獻，適當整合在本書各個章節之

中，並進行全書的仔細文字勘誤，期待本書以最新的面目與讀者

相遇。 

最後，這本憲法教科書的最新改版完成，要特別感謝我的碩

士研究生蔡東敏、尹詩嘉及鄭頎霖協助增補與校對等繁重工作，

也要感謝元照出版公司的良善互動與積極鼓勵。 
 

 
2024年7月1日13時 
寫於和鄉曲書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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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 

憲法作為人生的真善美 

憲法，保障了人的一生，從出生到死亡。 

憲法的基本權保障，是人自我實現的依據。人生，因自我實

現而真，能自我實現而善，真善自我實現而美。 

憲法作為人生的真善美，是人民一生的根本保障，也是法律

人結合應然與實然的追求，同時成為我這輩子的終身奮鬥。 

憲法，既是人生真善美的保障，本應為全民共同奮鬥維護。

但在台灣，從1991年至今不到15年間，已經歷經7次的修憲，為

什麼又在談修憲了呢？真正的原因，恐怕是人民對憲法的一知半

解，造成政黨利用憲法的縫隙。事實上，兩黨的所作所為，已經

破壞憲法的最高性，恐對未來有難以彌補的憲政傷害。尤其是第

7次修憲時，將日後憲法修正的門檻提高，除須立法委員3／4通

過外，還須交由公民複決。本來，交由公民投票複決，是人民主

權的展現，應該值得欣喜，但這是全世界門檻最高的複決。可以

預見的是，未來修憲除非近乎全民支持，否則將難以通過。 

從2000年政黨輪替後的政治僵局與國會空轉，可看出藍綠政

黨的深層對立，政黨並未瞭解憲法是為全民而存在。如果，兩大

政黨的目的都在全民，他們就會找到最大公約數，那就是遵守憲

法的規範。問題是，政黨往往為了贏得選票而迎合選民，加上長

期戒嚴缺乏憲法文化，及人民憲法教育的不足，人民之間終因政

黨操作族群而逐漸對立，失去憲法作為全民整合的民主寬容契

購書請至：https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7186



 

 

機。因此，將來不管憲改內容如何，都應跳脫藍綠的爭執，追求

全民憲法的精神，對焦在人民生活的真善美，並經過充分的民主

審議過程，取得社會和民意的最大共識，才有機會通過公民複

決。 

憲法貴在實踐，憲法教育是實踐的基礎。因此，這本書期許

全民都能看懂，奠立全民憲法教育的基石，養成全民的憲法認知

與憲法感情，並對台灣邁向自由民主法治的憲政國家，做出可能

的貢獻。 

本書總共分成六個部分，分別為：憲法總論（Ⅰ）、憲法基

本原則（Ⅱ）、基本權總論（Ⅲ）、基本權各論（Ⅳ）、國家組

織論（Ⅴ）、基本國策論（Ⅵ）。整體論述的重點，比較著重前

面四個部分，因為這些跟人民自我實現較相關，我的論述無法脫

離內心關懷，還請讀者諒解。在國家組織論的部分，捨棄了國民

大會的論述，因為第7次修憲時完全廢止了國民大會的職權，使

得國民大會只存在憲法史的意義，也請讀者注意。 

書稿寫就，沉吟不已。如果說，我的學術投入是塊園地，那

它的成長與茁壯，要歸功於我的家人、師長、朋友與學生們的持

續灌溉。你們都是我生命中的貴人，不斷形成我的奮鬥動力，源

源不絕。 

特別感恩杜賓根大學Kästner, Püttner, Heckel, Schröder教授的

共同推薦，使我榮獲德國洪堡基金會2006-2007年的研究獎學

金，讓我有機會在杜賓根山城沈澱醞釀此書。 

吳幸怡、盧浩平、翁國彥、郭兆軒、毛妍懿、紀筱儀、   

凌赫、李佳蓉、王碩禧、林維毅、劉惠文、陳又禾、洪嘉佑、   

范欣蘋、蔡文健與陳碧玉等同學，無論是在討論上，或在校稿

上，都對這本書的出版有所貢獻，感謝他們。尤其是浩平與碧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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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導校對與格式化等繁重工作，在此特別致謝。此外，這本憲法

教科書的完成，還要感謝元照出版公司的良善互動與積極鼓勵，

才能在此與讀者相見。 

我的一生，從無到有，皆緣於人。尤其是一路的求學，單靠

父母挑磚，實在難以為繼，沒有人民提供的資源，難以成就今日

一切。從大學時代的獎學金，到教育部的公費留學，我都感恩著

台灣人民。 

最後，這本書要用心獻給與我共同生活的人民，您們的幸福

是我靜靜埋頭憲法的泉源，不斷引領我奮鬥向上。 
 

 

 
2006年8月12日11時 

寫於杜賓根山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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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書引註格式說明 

本書採法學引註格式，但為了閱讀的流暢性，本書不採隨句引註的模

式，而是參考德國教科書，將引註列於各節與本書之末。具體來說，本書

類型化出兩種引註模式，將教科書類的文獻，統一列於本書最後的參考文

獻，而針對特別議題的專論、期刊，則專門列於各節之後，期待讓讀者同

時掌握一般的教科書文獻與深入的專書論文，藉此使讀者方便查閱相關主

題的憲法文獻。 

法學引註格式嘗試舉例如下： 

個人專書 

作者，《書名：副標題》，出版地：出版社名，X年X月，X版。 

例如： 許育典，《法治國與教育行政：以人的自我實現為核心的教育

法》，台北：高等教育，2004年5月。 

個人論文集 

作者，〈篇名〉，收於：氏著，《書名》，出版地：出版社名，X年X

月，X版，頁X以下。 

例如：許宗力，〈權力分立與機關忠誠：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為中

心〉，收於：氏著，《法與國家權力》，台北：元照，2007

年1月，頁293-338。 

專書論文（合著論文集） 

作者，〈篇名〉，收於：XX主編，《書名》，出版地：出版社名，X

年X月，X版，頁X以下。 

例如： 許育典，〈論宗教自由的保障與實質法治國的實踐：評司法院

大法官釋字第490號解釋〉，收於：劉孔中／陳新民主編，《憲

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（第3輯）上冊》，台北：中研院，2002年

9月，頁265-35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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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 刊 

作者，〈篇名：副標題〉，《期刊名》，X期／卷／輯，X年X月，頁X

以下。 

例如： 許育典，〈以憲法架構檢討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〉，《國立臺

灣大學法學論叢》，39卷4期，2010年12月，頁1-4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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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編 憲法總論 

§1 人、國家與憲法 

壹、人、社會與國家 

社會上，存在各種不同差異的人。人都有各自的自我，但每個人也都

生活於社會中，自我必須面對其他人。人在面對其他人的時候，除了本身

的自我以外，還會在面對他人的社會脈動下，形成一個自我面對他人可能

衝突的世界。在這個可能衝突的世界裡，社會上的每一個人，因為成長背

景與經驗，將形成自然的多樣差異。而一個人若能自我實現，將比較寬容

他人的自我實現。因此，為了社會生活的和平，應嘗試找出每個人自我實

現的最大公約數。法律是一種客觀的價值拘束，因法律的產生，來自於自

我與他人衝突下的國家應然整合，是國家在自我與他人衝突下所尋找的最

大公約數。在此，國家透過法律找尋最大公約數，其原始目的是為了每個

人的最大可能自我實現，而自然衍生目的則在避免衝突所造成的傷害（許

育典，2013b：6）。 

貳、法律、國家與憲法 

事實上，法律的發動，來自國家。為了安定統治，國家需要應然的法

律。不同的國家，法律追求的目的也有異。專制國家，法律以國家為目

的；但真正的憲政國家，法律應以人為目的，這也是現代法治國家存在的

目的。從而，人是國家的目的，國家是為了人而存在，成為近代立憲主義

的實質理念。因此，人民基本權寫在憲法最前頭，成為明白揭示憲法靈魂

的立憲之道。之後，再經由國家組織的設計，去維護與實踐這個憲法靈

魂。存在人民基本權與國家組織設計的橋梁，就是法秩序。也就是說，在

憲法的基本價值下，透過整體法秩序的規範，規劃國家的組織體系，實踐

人民基本權的保障，以促進人的最大可能自我實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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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第22條規定：「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，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

利益者，均受憲法之保障。」這個基本權概括條款，宣示我國憲法基本權

目錄規定的例示性，即人民生活中只要涉及其自我實現，皆為憲法所保

障。因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，不可能將人民的所有基本權皆納入規

範，而且在多元社會的發展下，人民生活自然多樣開展，其日新月異的生

活類型也非憲法所能涵蓋，憲法第22條的基本權概括條款，頗能符合現代

多元文化國的趨勢。問題是，當人民深覺其自我實現受到國家侵犯，遍尋

基本權目錄規定而無法涵攝時，如何適用憲法第22條的規定，這也是憲法

第22條的憲法釋義學問題。 

事實上，當制定法上缺乏一個實證規範，或當制定法的實證規範不齊

全或不清楚時，法律人須回溯到法規範本身目的來思考。畢竟，法規範體

系並非「本體式」（ontologisch），而是「目的性」（teleologisch）的存

在，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權，促進人的最大可能自我實現。而憲法作為

法規範體系的根本大法，更是以限制國家權力保障人民基本權為目的。 

一開始初學法律的人，所學的民法、刑法，規範訴求的對象主要為人

民。憲法也是規範科學，規範要求的是應然面，但憲法訴求的對象為國

家，並非人民。當然，作為實踐憲法的行政法，也有處罰人民的規定，但

憲法或行政法主要訴求的對象是國家，是要限制國家的公權力，以保障人

民的基本權。因此，憲法和行政法規範的大部分對象，為國家的公權力。

然而，憲法與民、刑法仍有不同，因憲法雖為應然面，但目前實際上見到

的是一種實然面。不論應然面如何，理論上要一致。但是，理想和現實有

區別，應然面和實然面當然有落差，這避免不了，各國都一樣，只是落差

大小不同。原則上，愈民主的國家，落差愈小。 

綜上所述，憲法是一套實際運作的政治法規範，但政治人物可能基於

政治上的需要，有意無意的規避憲法規範。憲法作為應然面的規範科學，

與實然面的政治生活可能有所落差。我們學習憲法的目的，是要把憲法應

然面和實然面的落差縮小。就此而言，法律人比較適合從政或擔任公務

員，政府中若大部分是法律人，政治應該會較符合實質的憲政軌道。除

非，我們法律人的憲法教育出了問題，否則法律人應知法律的目的在人民

身上。一般而言，憲法應然面與實然面的落差愈大，則法律人會慢慢走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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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進、批判的改革路線，例如：美麗島事件的台灣法律人；假設其落差愈

小，法律人將愈趨於保守或維持現狀，例如：以法治國著稱的德國法律

人。 

§2 憲法、國家法、國家學與政治學 

壹、憲法的概念 

就憲法的概念而言，中文「憲法」二字的使用，其實並非源自中文，

而是從日文翻譯；英文的Constitution，是由拉丁文而來，有建立、設立的

意謂；德文的Verfassung，則具有整體掌握而設立的意思。在德國的法學

百科全書對憲法的定義如下：「憲法是所有成文或不成文的法規則

（Rechtsregeln）總和概念，而這些法規則建立（konstituieren）了國家共

同體的法律基本秩序。」在這個一般意義下每個國家有一部憲法。在現

今，幾乎所有的國家皆有憲法，其形式不是規定在一部憲法典

（ Verfassungsurkunde ） ， 就 是 規 定 在 許 多 的 憲 政 法 規

（Verfassungsgesetzen）。就此而言，我們可將前者稱為「形式的憲法概

念」（formeller Verfassungsbegriff），將後者稱為「實質的憲法概念」

（materieller Verfassungsbegriff）（Tilch & Arloth, 2001: 4437）。整體而

言，我們可以說，為一個國家內部設立一個規範，其內容為涉及國家與人

民關係以及國家內部組織的法律，而此規範能夠為這個國家所服從遵守，

這個法律才有資格賦予「憲法」的名稱。 

事實上，憲法概念的產生，與法國大革命有重大關係。在法國大革命

之前，已有西方思想家鼓吹人權。因為過去沒有人權，人民處處受到君主

人治的威脅，長期無法預見其安定生活，故在法國大革命時，人民在中產

階級領導下推翻君主專制，努力奮鬥而獲得自由。因此，憲法的目的是

在：把這個努力奮鬥的成果，加以永續固定。從而，才有憲法概念的產

生，希望可預見生活而永久如此，藉由憲法的規定，限制國家公權力，設

計權力分立，以保障人民權利。就此而言，憲法是以保障基本權、規定國

家組織為目的的規範。因此，憲法的概念，具有唯一性，凡是規定保障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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